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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桃機公司)針對「檢討跑道維護機制」、「專案管控維護作業」、「強化

橫向溝通整合」、「及早擴大資訊公開」、「精進維護作業程序」、「強化行政作業品質」等六大面向策

進改善。

二、落實於 113年 11月執行之北跑道歲修，例如：「施工規劃方案採分區、分日施作，並以每日例行夜間

跑道關閉維護時段為主」、「113 年 10 月 11 日成立專案小組，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邀請相關單位

召開有關協調會議」、「於 113 年 9 月 20 日發布新聞稿、113 年 10 月 11 日及 10 月 18 日發布飛航公

告」、「檢討新訂『桃園國際機場空側施工作業規定』」等，與西側自來水儲水加壓站工程等兩件工

程，均已順利完成，且皆未對營運造成影響。

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飛航總臺)於 113 年 4 月、5 月、6 月分別完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

段之作業訓練，相關訓練成效包括：清明及春節連續假期、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及國家重大慶典、

漢光演習、颱風、桃園機場北跑道歲修工程等期間，均即配合參與專案會議並提出建議，亦能獲致

具體成效。

四、「流量管制」研討及訓練之辦理情形，飛航總臺於計畫性事件前或特殊狀況時，如疏運連續假期、

軍方重要活動及演習等，致影響機場、空域運用，即參考桃機公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

提供之分時架次，召開航管因應研討會議，114 年已召開 9 次之研討會議，上下半年分別辦理 4 梯次

及 2 梯次之飛航流量管理作業席位人員複訓及班務督導之飛航流量管理作業人員訓練，上述研討會

議及訓練，均達成整體航情運作安全與順遂。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115 年 1 月 13 日第

6屆第 66次會議決

議：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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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國際機場跑道鋪面施工作業規定」於 114 年 6 月 19 日訂定完成，其中明確定義跑道短、中、

長期維護及歲修作業，並律定跑道鋪面維護以優先利用夜間及離峰時段施工，並盡可能採取分段、

分日施工方式規劃，以及跑道中、長期維護及歲修作業採專案管控方式執行、相關資訊應及早發布

等原則。

二、民航局於 114 年 12 月 5 日完成訂定「飛航流量管理作業人員訓練計畫」，作為常態性每年辦理之依據

。


